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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海盐县进一步深化工业企业“亩均论英雄”改各实

施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（县经信局 2022 年 6 月）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全面深化“亩均论英雄”资源要素配置改革工作，激励企

业提升效益、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，依据《进一步深化“亩均

论英雄”改革 2022 年工作要点及任务清单》（浙亩均办〔2022〕

2 号）及《嘉兴市 2022 年深化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工作要点及

任务清单》（嘉亩均办〔2022〕2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

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2 年 3 月，县经信局启动新一轮“亩均论英雄”评价办

法的修订工作，修订期间积极与省、市经信对接，获嘉兴市支持

探索职工平均薪酬评价指标试点县。依据 2022 年省、市“亩均

论英雄”改革工作要点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上年度评价工

作中部门与企业反映的相关问题，经研究会商于 5 月底形成初

稿。6 月 1 日开始网上公示的同时同步征求相关部门、镇（街道）

意见。

三、议题主要内容

根据省、市亩均办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工业企业绩效综

合评价实际，进一步优化我县绩效综合评价体系。通过优化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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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指标、权数，规上企业评价增加平均职工薪酬，实施白名单

制度，对小微企业实施保护，完善结果运用，重点侧重企业亩均

产出效益提升及社会贡献。

四、需要提交县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审议的重点事项

重要决策事项。本办法主要分为评价办法、分类评价、调整

规则、结果运用、动态管理、组织保障六个部分，今年主要对评

价办法具体内容中的基准值、调整规则等内容进行完善。

1.评价办法。本评价中明确全县范围内除电厂和燃气、给排

水、垃圾焚烧、污水处理等企业外，所有占用土地的工业企业和

占用工业土地的工业类非生产型企业主体纳入评价。规上企业新

增平均职工薪酬评价指标，下调亩均税收评价占比。所有规上工

业企业评价指标的基准值，均取当年县内规上工业企业该项指标

的平均值；规下工业企业评价指标的基准值，取当年县内规下工

业企业该项指标的平均值。

2.分类评价。对规上、规下企业及小微园进行分类分行业评

价。调整 ABCD 分类占比权重，规下企业 A 类占比调整为 10%，B

类企业除规下全行业外（占规下全行业企业 65%）占比均调整为

55%，所有行业 D 类企业占比调整为 5%。

3.调整规则。（1）实施白名单制度。新供地五年内（原则上

以初始出让合同为准，特殊情况以实际占用土地时间为准）的企

业；市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孵企业；民生福利企业、开办

“残疾人之家”企业；有自营出口权且出口额占营业收入比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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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50%的出口企业；列入“四下”单位抽样调查统计样本单位的

规下工业企业原则上不列入 D 类。（2）降档项。一年内发生 1

起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发生 2 起（含）以上一般生产安

全事故的；企业主管人员因所在企业发生污染行为受到刑事处罚

的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企业在原评级结果（除 D 类外）的基础

上降一档。（3）否决项。占地面积 20 亩以上（含）且宗地亩均

税收 6 万元以下的规下工业企业；亩均税收不足 1 万元或连续三

年亩均税收低于 3 万元的低效企业；未按规定办理厂房租赁或小

微园入驻审批手续的企业及未经审批将厂房租赁给其他企业的

房东；不符合我县产业发展方向和结构调整需要，按照《产业结

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本）》和我县淘汰落后产能相关标准，

需实施整厂关停的企业；上一年度纳税信用等级为 D 类的企业直

接列为 D 类。（4）其他特殊情况。亩均税收低于 10 万元的规上

企业原则上不列为 A 类，亩均税收低于 5 万元的规上企业原则上

不列为 B 类；因否决被列入 D 类企业的，不享受白名单规定保护

政策，符合白名单第 1 条、第 2 条的企业除外；未列入绩效综合

评价范围的水、电、燃气等公用企业不享受减免政策。

4.结果运用。对 A、B、C、D 类企业在用地、用能、用电、

用水、用气、排污、信贷等资源要素配置上实施差别化政策。（1）

A 类企业（优先发展类）。排污权有偿使用价格为政府基准价的

50%，优先保障建设项目新增环境容量指标；评级为 A 类的企业

减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100%，小微企业园不享受城镇土地使用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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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征；企业在技改项目和重大投资项目的补助上比原有政策增加

1 个百分点，限额提高 100 万元。（2）B 类企业（鼓励提升类）

评级为 B 类的企业减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80%，小微企业园不享受

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征。（3）C 类企业（整治改造类）。对实行自

备取水的企业，从严控制取水计划量，对企业超过取水许可量的

从严处罚。（4）D 类企业（落后淘汰类）。D 类企业名单与土地

市场诚信体系挂钩，纳入海盐县土地市场黑名单；实施有序用电

和节能降耗预案时，作为重点限电对象；无用电户号的 D 类企业，

按《供电营业规则》按比例进行征收；占地面积 3 亩及租赁面积

2000 平方米（含）以下的 D 类企业，原则上不执行差别化政策，

对连续三年被评为 D 类占地面积 3 亩及租赁面积 2000 平方米

（含）以下的企业实施差别化政策；对实行自备取水的企业，削

减年度取水计划量，对企业超过取水许可量的从严从重处罚。

5.动态管理。企业在评价得分确定后一段时间内，因技改、

转产转型等原因，企业效益明显提升，在差别化政策执行期间，

若企业亩均税收达到当年度整治提升要求的，经企业申请，镇（街

道）同意，县转型升级办公室确认后，可调整企业差别化政策。

6.组织保障。强化组织领导，加强部门联动，完善考核体系，

加大舆论引导，建立亩均绩效综合发布机制。

五、补充说明内容：

无。


